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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刑法适用罪名研究
茅新新

（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意见》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首次明确刑法对高空抛物、

坠物行为认定，但存在四个问题《意见》混淆本罪实质具体危险

犯罪，高空危险行为不涉及损害公共安全，缺乏刑法 114 条危险

方法可罚相当性和草案修改形式忽视刑法条文体系内部逻辑。刑

法规制该行为是社会治理必备要素、刑事规制必然选择、科技发

展必然结果、法治时代必然转变，具有正当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该行为错误认定。在罪刑法定、

法益保护、责任主义三大原则要求下，明确刑法认定标准，准确

适用刑法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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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意见》初次明确肯

定我国刑法关于高空抛物、坠物危害行为适用和罪名定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一条将该行为新增到

刑法第 114 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然而，该类行为

通常并不符合关于该罪规范性要素“危害公共安全”，且与我国

刑法第 114 条罪状描述四种危险行为缺乏危险相当性。高空抛物

重大危害性主要在于严重损害公民生命、身体和公众经济社会生

活平稳与安定，探究高空抛物、坠物行为本质属性，研究刑法关

于此类行为罪名适用，避免刑法第 114 条泛滥性适用。

一、《意见》和草案对高空危险行为识别缺陷

《意见》将高空危险行为分为两种情形：高空抛物和高空坠物，

其中第 4-7 条初次明确肯定我国刑法对高空危险行为定性，分别

以六种刑法罪名论处。草案第一条在刑法第 114 条增加高空危险

行为，纳入刑法适用范围。上海法院以刑法第 114 条为法律依据，

办理高空抛物案。《意见》和草案的出台，虽然极大改变不良状态，

但却加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口袋罪”特征，对该

行为犯罪性质正确认定仍然存在法律性问题。

（一）《意见》混淆本罪实质具体危险犯罪内涵

根据刑法危险犯理论传统分类，划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推定危

险犯，这解释论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体现。前者法官能够结合具体

案情具体判断该危险犯行为否能够直接导致侵害法益或者遭受紧

迫危险，具体表现在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危险和造成实害结果表

述，一般表述“行为 + 致生危险”。后者在行为中危险程度主要

根据立法者经验法则判定，通常在条文表述中只规定“行为”，

以一般理论和社会实践经验，认定危险犯行为本身具有可能侵害

法益危险即可，造成现实危险行为状态。

要从整体解释刑法第 114 条本罪，从提前保护合法利益角度

出发，危险已经被具体和确定，能够识别出危险发展会侵害保护

法益，而且这种可罚性损害具有扩散可能。《意见》第 5 条指足

以损害公共安全，足以产生特定危险，推定危险。将具体危险犯

改成抽象危险犯，偏离“危害性”原则，将会致使实务中高空抛

物、坠物行为泛罪化，扩大刑罚适用范围，司法解释对刑法窜改，

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二）司法实践中判断高空危险行为损害公共安全存在失误

“危害公共安全”规范性要素，需要经过符合性判断。

首先，传统刑法理论对 “公共” 内涵关于针对行为对象否多

数和不特定方面主要有四种观点。虽然我国刑法传统观点实际不

特定多数，但缩小范围，显然第四种观点“不特定或多数”更合理，

与司法实践相符。“不特定” 指在确定危险客观指向和现实危险

扩散性基础，主体对受害对象盲目选择。“公共”意味着刑法维

护社会法益，不再针对个人，注重社会性。

其次，财产利益不能与人身权益和公众生活平稳相提并论，

因此，简单财产损失问题不足以构成“公共安全”。《意见》第

5 条仅明确规定主观故意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定性，对于过失实施

该行为，并不适用刑法第 115 条，极端性质高空抛物行为才有可

能会严重损害不特定或多数人法益，从而构成该罪，但这不属于《意

见》第 6 条规定从重情节。从法定刑设置来看，刑法第 114 条和

情节较轻故意杀人罪适用同等级别法定刑，通常意义高空行为并

不具有这种危险性，适用刑法第 114 条标准判定，必定会降低入

罪标准。高空抛物行为并没有直接危害国家公共安全，不涉及侵

害“公共安全”法益。

（三）高空危险行为缺乏刑法 114 条危险方法可罚相当性

“其他危险方法”如果遵照同类解释应该认为与我国刑法

114 条规定列举四种危险方法和行为性质完全相当，而对高空抛

物行为进行实质判断，可以发现该行为缺乏可罚性。

根据科学法则和一般理性人经验法则，高空抛物行为不可

能构成该罪具体危险，难以向被害危险趋势扩大化方向发展，

一旦危险事件发生可以立即得到控制，不应该适用刑法第 114

条法律规定。在我国司法实务中高空抛物案不会直接危害国家

公共安全，即便危害公共安全，也不可能造成无法确定且难以

控制，随时蔓延危险。适用刑法第 114 条判定，将可能致使该

行为不具有可罚性。

（四）草案修改形式忽视刑法条文体系内部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部完整社会主义法律，应该在保

持原本条文内部具有逻辑性基础，通过对有关刑法条文具体司法

解释和对刑法条文修正案等形式不断完善。《意见》虽然进一步

修改原有刑法第 114 条犯罪构成中规范性认定要素“危害公共安

全”，把“高空抛物”行为性质等同于刑法第 114 条列举四种危

险方法，但在修改形式，应该对第 114 条、第 115 条都分别做一

些相应补充。而《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仅明确增加原有刑

法 114 条，未明确增加 115 条，明显不协调，不能准确对“高空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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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性质进行认定，没有从刑法整体性出发修改刑法。

二、刑法规制高空抛物、坠物行为正当性

刑法规制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社会治理必备要素、刑事规制

必然选择、科技发展必然结果、法治时代必然转变，具有正当性、

可行性和必要性。

党十八大明确指出，切实保护公民安居乐业，党十九大和

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点明确强调有效现代化社会治理和良好经济社

会秩序建设根基和关键在于有效保障和促进改善国计民生，促进

经济社会公正。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良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应该顺应时代发展主题。高空抛物、坠物入罪立法更

加综合考量高空抛物、坠物入刑条件。随着科技发展，公安机关

可以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比如 DNA 技术等迅速锁定行为人，小区物

业可以安装全方位、多角度摄像头，再现案发现场场景。刑法规

制高空抛物、坠物行为“立善法于天下”，法治时代必然转变。

三、关于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否可以定性为刑法第 114 条“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分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客观方面有两个明显特点：一

危险方法行为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二没有明文规定

危险方法行为危险性按照我国刑法同类解释基本规则与刑法第 114

条列举四种方法行为危险性相当。

关于我国现行刑法规范中 “其他” 方式或行为，主要存在于

以下三种情况：描述性和列举性罪状中补充规定以及“其他危险

方法”，前两种情形比如第 263 条抢劫罪 “其他方式” 、第 225 

条非法经营罪第 4 项规定。与前两种情形相比，前两种“其他方

法或行为”指犯罪中其他行为，如抢劫 “其他方法”与暴力、胁

迫相比，非法经营罪“其他行为”完全等同于该罪前三项规定行为，

然而，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方法”则法条列

举之外行为，在罪状表述中缺乏必要限制，行为自然性质也没有

明确表达，导致该罪会滥用。在司法实务中，应该对该罪中基本

条款必要性加以适当限制，能用其他法律条文加以规定，按照有

关规定认定，减少“口袋罪”特征。

四、刑法规制高空抛物、坠物认定标准与罪名适用

（一）刑法规制高空抛物、坠物认定标准

在刑法保护方面，刑法严厉打击受法律制约主体。从理论讲，

故意按确定与否分为两大类，不确定故意涵盖三种类型。其中，

概括故意要求主体在创设危险时，对造成最终结果至少持有间接

故意。高空危险行为要求主体对行为现状“认识”和对结果发生“欲

望”。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高空抛物行为会或可能会损害公民

生命、身体和公众生活平稳与安定即可。

（二）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刑法罪名适用

任何人都无权左右不同案件判决，刑法解决刑事案件根基。

在罪刑法定、法益保护、责任主义三大原则要求下，司法者结合

主客观方面，对滥用刑法第 114 条具体案例，可以按照以下五种

方式处理。

第一，行为人主观恶意程度方面故意，至少间接故意，如故

意实施致使他人死亡或者行为具有故意致使他人重伤或死亡危险

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以及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等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应该进一步认定其为高空

抛物故意杀人罪或者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未遂或者认定为故意伤害

罪或者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同时司法解释应该进一步明确高

空抛物“随机杀人”为故意杀人罪。

第二，过失实施高空危险行为，根据导致最终结果，定性为

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

第三，如果直接发生在建筑施工生产、建筑施工作业过程中，

行为当事人主观方面行为过失，若行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定性为重大责任事故罪；若由于建筑施工现

场各种软硬件基础设施和安全防护管理措施不完全符合国家规定

和其相关行业标准，定性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若建设单位强

行命令施工单位工人实施高空危险行为，发生事故，对相关人员

定性为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第四，对于故意伤害未遂情形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身体损

害高空抛物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殴打”和“拦截、恐吓”行为，

可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第五，不符合述罪名成立条件，不能构成犯罪，比如意外事

件等。

刑法继其他法律手段如民事、行政和习俗、道德等共同制裁

之后最终制裁方式，基于刑法谦抑性和必要性，在刑事立法维度

和刑事司法维度应该体现一定隐忍和补充。刑法应该作为最后调

整手段，在必要时刻对发生犯罪行为科处必要刑罚，高空抛物、

坠物行为入刑仍应慎重。

五、结语

长期以来，高空抛物、坠物行为已经严重威胁我国公民生命、

身体和社会公众生活平稳与安定，带来严重经济和社会安全问题。

基于刑法条文适用和罪名认定对高空抛物、坠物危害行为研究，

应在其原有刑法适用性基础，以司法解释、刑法修正案等多种形式，

适当补充规制高空抛物、坠物危害行为具体内容，区分不同情形，

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道远且长，虽远必达，在具体司法诉

讼实务中，可以适当设立轻刑速裁机制，实行先刑后民救济诉讼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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